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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漁業署 函
地址：10070 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二段
100號6樓
承辦人：羅永昌
電話：(02)23835809
傳真：(02)23327536
電子信箱：yeonchyn@ms1.fa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7月14日
發文字號：漁二字第114152446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潛水防鯊桿.PNG)

主旨：本署近日接獲民眾反映有商家在網路公開販賣可通電之潛

水防鯊桿（如附件），請貴府加強宣導民眾勿購買該等設

備違法使用，以避免科處刑責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按漁業法第48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採捕水產動植物不得使

用電氣，違反者依同法第60條第1項規定，處1年以上5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併科新臺幣15萬元以下罰金。民眾潛

水使用通電之防鯊桿採捕水產動物，需負刑事責任。

二、請貴府加強宣導民眾勿購買該等設備潛水採捕水產動物，

另倘發現有人持電氣設備在溪流、河川、湖泊或沿岸海域

等水域非法電魚，因屬現行犯，請即向當地警察機關或海

巡署報案，俾由相關查緝機關即時派遣人員前往查緝，移

送檢察機關偵辦，以共同維護水域生態及漁業資源永續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、臺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基隆市政
府、新竹縣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
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臺東
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副本：海洋委員會海巡署、內政部警政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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